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闽教办职成〔2019〕6号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有关本科高校，各高职院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6号）和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36号）精神，为做好我省试点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首批试点证书范围

首批启动试点的为建筑信息模型（BIM）、Web前端开发、物流管理、老年照护、汽车运用与维修、智能新能源汽车等6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证书）。

二、试点院校范围和条件

试点院校以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参与。参与试点的职业院校应为国家（骨干、示范）高职院校、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培育项目高职院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具有行业特色的有关院校，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开设有与拟参与试点证书对应的专业（附件1），近3年连续招生，其中参与建筑信息模型（BIM）试点证书对应的专业近5年应连续招生，具备一定相关领域职业培训经验。

（二）拟参与试点的专业建设基础好，人才培养质量高，贯彻落实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有力，有较为完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满足教学、培训需要的教学资源。

（三）拟参与试点的专业有具备培训能力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其中“双师型”教师不少于50%，行业企业专家比例不低于20%，具有满足模块化教学需要的结构化教师教学团队。

（四）具有满足证书培训需要的教学条件和实习实训设施设备，有关证书对院校实施培训的条件要求请登录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www.cvae.com.cn）“重要新闻”栏查询。
（五）制度体系健全，教学管理规范，团队保障有力。

三、工作要求
请有意愿申报试点的院校主动与培训评价组织对接（联系方式见附件2），深入了解证书内涵，自主选择X证书，对照实施培训的条件要求并结合实际制订本校试点工作方案（按照证书类别分别制订），于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上午前将《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情况汇总表》（附件3）及试点工作方案纸质材料（一式一份）报送我厅职成处（联系人：黄颖，电话：0591-87091243，传真：0591-87856493，电子版发送至邮箱fjzcc@163.com）。
附件：1.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相关专业
2.有关培训评价组织联系人信息表

3.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情况汇总表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4月23 日

附件1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相关专业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学校类型
	对应相关专业

	Web前端开发
	中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网站建设与管理、软件与信息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智能产品开发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等专业

	建筑信息模型（BIM）
	中等职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建筑设备安装、市政工程施工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建筑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

	老年照护
	中等职业学校
	护理、中医护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康复技术、中医康复保健、家政服务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社会保障事务、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护理、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健康管理、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社区康复、家政服务与管理、康复治疗类、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养生保健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护理学、家政学、康复治疗学、健康服务与管理等专业

	物流管理
	中等职业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物流管理、铁路物流管理、港口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等专业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等职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改装技术、汽车造型技术、汽车运用安全管理、汽车试验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车辆工程、汽车运用工程等专业

	智能新能源汽车
	中等职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电子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改装技术、汽车试验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车辆工程、汽车运用工程等专业


附件2

有关培训评价组织联系人信息表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名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建筑信息模型（BIM）
	胡晓光

张建奇
	0316-5915508

010-88390280
	18611533890

13366465781
	0316-5915508
	511470041@qq.com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一号楼106 号新亚大厦316-318 室
	065009

	Web前端开发
	龚玉涵

谭志彬
	010-68607719

010-68607737
	13801328764

13801003561
	010-68607700
	shch@ceiaec.org

tanzhb@ceiaec.org
	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政达路2号CRD银座A508室
	100040

	老年照护
	姜小玲

魏  兵
	010-56176814

010-56176805
	15712867690

13522763212
	010-56176804
	fuyizhulao@126.com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48号中彩大厦11层
	100054

	物流管理
	李俊峰

郭肇明
	010-83775911

010-83775923
	13681111335

13601188707
	010-83775914
	clppCN@126.com
	北京市丰台区双营路9号亿达丽泽商务中心7层706B室
	10007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陈学峰

张  辉
	010-65526685

010-84813985
	13051681116

13911781832
	010-64631207
	1681116@163.com

bjzch2002@sohu.com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51号三层
	102218

	智能新能源汽车
	陈学峰

张  辉
	010-65526685

010-84813985
	13051681116

13911781832
	010-64631207
	1681116@163.com

bjzch2002@sohu.com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51号三层
	102218


附件3                    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情况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试点院校名称
	学校类型
	参与试点证书及等级
	参与试点专业数量
	参与试点专业名称
	参与试点学生规模
	备注

	
	
	
	
	
	
	
	

	
	
	
	
	
	
	
	

	
	
	
	
	
	
	
	

	
	
	
	
	
	
	
	

	
	
	
	
	
	
	
	


注：1.“学校类型”栏填写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或应用型本科；

2.“参与试点证书及等级”栏从首批启动试点的6个证书中选取填写，证书一般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3.“参与试点专业名称”栏列举该试点院校参与对应证书试点的全部专业名称；

4.“备注”栏填写国家（骨干、示范）高职院校、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培育项目高职院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具有行业特色的有关院校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主动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4月23日印发


